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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1
X3HB20251
2190021

秦皇岛青龙德龙钢铁，产能未按秦
皇岛政策（2016-2017年）比例化解
并长期换车头，且存在化解的钢铁
产能重复上报，弄虚作假。

秦皇岛
市青龙
县

涉及规划政
策方面问题

其他
污染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两项问题均不属实。
1.2016-2017年青龙县需削减炼铁产能35万吨、炼钢产能32万吨，任务由辖区内唯一钢铁企
业德龙铸业承担。河北安丰钢铁通过产能指标交易购置秦皇岛顺先钢铁67万吨炼铁产能指标
使用权，后与天津中艺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德龙铸业，安丰钢铁持股90%并负责实际
运营，其将购置的67万吨产能指标投入新公司，抵消了德龙铸业需削减的全部产能，青龙县
后续也无其他去产能任务，不存在产能未按比例化解、重复上报及弄虚作假的情况。
2.针对“长期换车头”的举报，经核查企业门禁系统，其日均重型载货车出入约260辆，新
能源车辆占比85%，抽查全年门禁视频未发现同一牌照车头换车斗现象；加密巡查企业周边3
公里范围，也未找到换车头的场地和设备，且企业明令禁止套牌车辆进出及更换车头行为。

不属
实

加强巡查监管，对
违法违规行为严厉
查处。

1.将重点聚焦于动态监管与长效防范，加大对
重点用车单位门禁系统检查力度，发现违法行
为，依法查处。
2.加强企业清洁运输监督管理，确保其运输环
节稳定达标。
3.主动加强信息公开，适时对外公布监管情
况，回应社会关切，并以此为契机健全辖区同类
移动源环境风险预警机制。

已办结 无

13
X3HB20251
2190023

1.秦皇岛市渤海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119.72185885,39.93880472）码
头环评批建不符，环评审批的是杂
货码头，实际运输散货，粉状物料
没有密闭大棚。没有对应污染防治
设施，没有环评测算初期雨水，没
有足够大的初期雨水收集池，下雨
雨污水进入海里。大量扬尘污染环
境，颗粒物超总量排污。2.秦皇岛
港有限公司丙、丁、己等码头环评
批建不符，环评审批的是杂货码
头，实际运输散货，粉状物料没有
密闭大棚。没有对应污染防治设
施，没有环评测算初期雨水，没有
足够大的初期雨水收集池，下雨雨
污水进入海里。大量扬尘污染环
境，颗粒物超总量排污。

秦皇岛
市山海
关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其他
污染

1.渤海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码头。关于批建不符、运输散货无设施问题不属实。公司2018年已
完成环保技改审批与验收，获批开展石英砂等散货装卸、仓储业务，并建设了全封闭仓库，
作业时采取雾炮等降尘措施。关于初期雨水收集不足、雨污水入海问题部分属实。环评编制
时相关技术导则未强制要求测算初期雨水。公司建有93.5立方米雨水收集池及相关沟渠，可
收集约21分钟初期雨水，收集雨水用于厂区降尘，现场无雨水排放口，未发现雨污水排入大
海。关于“扬尘污染、颗粒物超总量”问题部分属实。散货装卸时使用雾炮、洒水及苫盖抑
尘。根据其排污许可证及监测报告，颗粒物检测结果合格，且许可证未设定颗粒物排放总量
限值。
2.秦皇岛港有限公司丙、丁、己等码头。关于“环评批建不符、运输散货”问题不属实。相
关码头建成验收时间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验收结论已明确为散杂
货或通用散杂货码头。现行行业分类及管理名录未对杂货与散货码头做严格区分。关于“粉
状物料无密闭大棚及防治设施”问题部分属实。粮食、粉煤灰等物料通过密闭廊道或罐车运
输，装卸配备除尘设备，石料作业使用雾炮并苫盖，场地配有围挡、洗车装置及清扫车辆。
相关条例及验收材料未强制要求建设密闭大棚。关于“初期雨水收集不足、雨污水入海”问
题部分属实。环评编制时未强制要求测算初期雨水。码头建有总容积19700立方米的雨水收
集池，可收集约20小时初期雨水，通过沟渠导流，无雨水排口，收集雨水用于降尘，未发现
雨污水入海。关于“扬尘污染、颗粒物超总量”问题部分属实。散货装卸堆存采用雾炮、洒
水、苫盖及除尘器等措施。厂区内监测站数据显示PM2.5、PM10年均浓度符合要求，排污许可
证监测结果合格，且未设定颗粒物排放总量限值。

部分
属实

加强辖区内港口企
业的日常监管，确
保企业运转规范有
序。

1.加大对秦皇岛市渤海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秦
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丙、丁、己等码头监督检查
力度，加强对集港过程中散料堆存、装卸过程进
行监管，确保装卸过程雾炮洒水抑尘措施落实到
位，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和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定
规范操作。
2.加强港口内部道路、货区等重点区域的保洁
力度，随时保持干净整洁，严防道路积尘。
3.加强对雨污排水设施的日常维护，确保规范
排污，坚决杜绝污水直排入海现象发生。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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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X3HB20251
2190022

1.沟渠寨渔港脏乱差，违规渔港内
加油车加油，无环保手续，违规取
海水，海水淡化卖水，浓盐水直排
入海污染环境。违规围填海，不该
填的填，该填的不填，没有环评手
续。2.秦皇岛中磐建材（龙海大道
202号）批建不符厂区内露天堆存大
量物料，无环保手续没有建设密闭
大棚，扬尘满天飞污染环境。3.乐
亭县滦河口修船厂没有环保手续，
危废擅自处理，废水乱排，没有雨
水收集池，露天喷漆。

秦皇岛
市海港
区/唐山
市乐亭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1.沟渠寨渔港。关于“沟渠寨渔港脏乱差”问题属实。渔港南侧山海关一级渔港扩建项目围
填海工程施工对卫生造成影响，加之渔港为私人承包，环境卫生清理不及时，存在垃圾桶垃
圾外溢、路面有生活垃圾、港池内有漂浮物等情况。关于“违规渔港内加油车加油”问题属
实。检查当日未发现违规加油车，但经调查渔港经营者及作业人员，确认港内曾有加油车为
渔船加油的行为。关于“无环保手续，违规取海水，海水淡化卖水，浓盐水直排入海污染环
境”问题不属实。渔港内个体工商户山海关区刘某某水处理服务部经营范围为海水降温处
理，已取得营业执照及环保备案手续，现场未发现海水淡化设备及违规用海情况。关于“违
规围填海，不该填的填，该填的不填，没有环评手续”问题部分属实。山海关一级渔港扩建
围填海项目属历史遗留问题，相关处置方案已获省政府批准，项目已取得水上水下作业许可
等手续并进场施工；该项目2011年已取得合法环评手续，不存在“没有环评手续”的情况。  
2.秦皇岛中磐建材。关于“秦皇岛中磐建材批建不符”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前身及更名后，
相关项目均完成环评审批及环保验收，技改工程也履行了相应环保手续，生产规模未变，目
前已停工停产，厂房荒废封堵，无生产痕迹。关于“厂区内露天堆存大量物料，无环保手
续，没有建设密闭大棚，扬尘满天飞，污染环境”问题不属实。该公司有完善环评及验收手
续，建有密闭大棚且已封堵，厂区仅存成品混凝土砌块，无粉状物料堆存及扬尘情况，成品
砌块未被强制要求封闭储存或苫盖。   
3.关于“乐亭县滦河口修船厂没有环保手续”问题不属实。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乐亭
县滦河口修船厂实际为乐亭县航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富船厂”），位于乐亭
县姜各庄镇滦河口，航富船厂于2000年10月12日取得《乐亭县滦河口修造船厂及渔港码头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意见》，2020年国家首次实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登
记，该企业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1130225MA0EM1CF10001Y，有效期
为2020年6月17日至2025年6月16日。该企业2024年进行技改提标，于2024年3月4日取得《乐
亭县航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钢制船舶生产线技改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乐审环批
字〔2024〕10－0010号），2024年12月12日乐亭县航富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钢制船舶生产线技
改升级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编号：91130225MA0EM1CF10001Y，有效期
限：2024年8月6日至2029年8月5日。关于“危废擅自处理”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航富船厂
危险废物主要涉及废机油桶、废油漆桶、废调和漆桶等，航富船厂建有危废储存间1座。该
公司2020年之前修理木船，不涉及废油漆桶等危废处置。2020年至2022年因为疫情和市场原
因一直处于断续生产状态。调阅该企业台账，2023年12月4日向乐亭县海畅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转移处置之前积存的危废0.62吨（13个废机油桶、181个废油漆桶）。2024年以来，产生
的废油漆桶、废调和漆桶、废机油桶等危废暂存于危废储存间内，共有废机油桶4个，废原
漆及调和漆桶383个，合计1.5吨。调阅航富船厂2024年、2025年采购合同，共采购原漆及调
和漆1149桶，核实库房现存未使用原漆及调和漆766桶，不存在危废擅自处理问题。唐山市
生态环境局乐亭县分局督促航富船厂将危废储存间内危废及时处置，航富船厂与唐山浩昌杰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编号：HCJ/CYCZ/2025），2025年12月
21日暂存危废全部转运处置。关于“废水乱排，没有雨水收集池”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
航富船厂建有污水处理站一座，设计处理能力5吨/天。该企业生产废水主要为5月-9月休渔
期，维修船舶期间对船体使用高压水枪除锈产生废水，除锈废水由可移动收集设施进行收集
后，用吸污车转运至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回用于冲洗船体，不外排。现场检查时，进入
冬季后，企业未进行高压水枪除锈作业，污水处理站暂停运行。生活污水包括厕所冲厕水及
少量员工盥洗废水，其中冲厕水进入化粪池，由吸污车定期清掏，员工盥洗水直接厂区泼洒
抑尘。信访人反映的“废水乱排”问题不属实。经核查，航富船厂未建雨水收集池，该企业
雨水经厂区地面流入船舶坞道后排海。查阅环评及排污许可证均未要求建设雨水收集池，依
据《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HJ1124-2020），船舶制造业企业未要求配建雨水收集池。信访人反映的“没有雨水收集
池”问题属实。关于“露天喷漆”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航富船厂喷漆作业为露天进行，
喷漆工序设置一套移动式VOCs治理设施，该设施采用移动集气罩，喷漆时集气罩整体展开将
喷漆作业面覆盖在密闭空间内作业，收集的废气由风机引入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
燃烧系统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符合环评及排污许可要求。12月21日，该企业对船体喷漆
时，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亭县分局现场启动执法检测，检测结果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总烃
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要求。

部分
属实

加强巡查监管，对
违法违规行为严厉
查处，指导企业规
范环境管理。

1.针对“沟渠寨渔港脏乱差”问题，秦皇岛市
海洋和渔业局及区海洋和渔业分局工作人员已对
项目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约谈，要求在施工过程
中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加强对施工人员
的环保教育，增加喷水等设施，避免施工扬尘等
环境问题的产生。同时要求渔港经营者切实加大
环境卫生保洁力度，做到日产日清，不断提高渔
港环境卫生水平。针对渔港内发现的生活垃圾清
理不及时、港池存在个别塑料瓶漂浮物等问题，
渔港经营者已完成整改。
2.针对“违规围填海，不该填的填，该填的不
填”问题，项目单位秦皇岛市山海关渔港正在按
照省自然资源厅认可的《围填海处置协议书》实
施围填海工程建设，2025年底前将山海关一级
渔港扩建工程优化后的3.04公顷海域完成填海
工作，将未批已填的0.46公顷进行拆除。针对
违规渔港内加油车问题，山海关区将对历史非法
加油行为的涉事主体、油品来源、交易情况等开
展追溯调查，并依法立案。同时对渔港经营方进
行严肃约谈，责令其就过去管理不到位、未能有
效制止违规行为作出深刻检查，并立即提交全面
整改方案，切实履行港口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3.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亭县分局将进一步强化
执法监管，动态排查该企业的问题隐患。同时，
督促航富船厂加强日常环境管理，规范危废管
理，做好移动式VOCs治理设施、污水处理站的
日常维护，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已办结 无


